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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9_E5_85_A8_c62_646606.htm 应急救援的法律规定 1、《安

全生产法》第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具有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职责

。 第三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制定

应急救援预案，并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

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第六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特大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2、《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会同

同级有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十条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应

当制定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

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危险化学品事故

应急预救援预案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化学品安全

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的部门备案。” 3、国务院《关于特大安

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市（地、州）

、县（市、区）人民政府必须制定本地区特大安全事故应急

处理预案。” 4、《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使用有毒

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均由相关规定。 5、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明确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分类和预案框架体系



，规定了国务院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工

作机制等内容，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

性文件。预案中规定： 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国务院办公厅设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

室，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发挥运转枢

纽作用；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职

责，负责相关类别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

导机构。 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4类， 按照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

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公共突发事

件分为四级，即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

大）和Ⅳ级（一般）。 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

后，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4小时内向国务院报

告，同时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发布后，国务院又相继发布了《国家安全生产事故

灾难应急预案》、《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国家海上搜救

应急预案》、《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国家核应急预

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家通信保障应

急预案》共9个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其中

，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适用于特别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灾难、超出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或者跨省级行政区、

跨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以及需要国

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处置的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等。来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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